
关于对杭州赛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半年报问询函 

公司一部半年报问询函【2024】第 020号 

 

 

杭州赛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赛脑智能）董事会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4 年半年报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完全委外加工生产模式 

根据前期挂牌审核问询回复，你公司采用轻资产运营模式，无自

有场地及生产设备，生产全部采用外协厂商委托加工模式，你公司自

主完成产品方案设计、硬件设计及软件开发等工序流程。你公司自

2022年 4 月起与外协厂商杭州福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

运电子”）合作，该外协商成立于 2022 年 3 月，2023 年已成为你公

司第二大供应商，交易金额为 1,042.77 万元。你公司称福运电子实际

控制人系原合作厂商员工，对其核心团队较为了解。此外，福运电子

选址距离你公司较近，主要为降低管控与物流成本所致。 

报告期内，你公司毛利率为 41.84%，较去年同期增长 3.22 个百

分点。根据公开转让说明书，你公司拥有 8 项发明专利，申请人均为

前法定代表人李凯，2022年李凯曾与你公司发生专利纠纷。2023年，

你公司发生研发费用 1,190.60 万元，均为费用化支出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原材料供应、工艺与流程设计等职责归属，及外协费

用明细构成、定价依据，并列示近 3年外协加工费用金额、占营业成

本比例，说明外协加工商是否仅提供受托加工服务，是否参与产品设



计、关键参数设定、品控等核心环节，外协费用是否仅包括加工费，

是否偏离正常市场价格； 

（2）列示报告期内前五大外协供应商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

名称、注册地址、注册资本、主营业务、合作开始时间、供应商获取

方式等，逐家说明主要外协供应商是否专为你公司提供外协服务，你

公司与上述外协供应商是否保持人员独立、机构独立、财务独立、实

物资产存放独立； 

（3）说明完全委外加工，或高比例委外加工是否符合行业惯例，

在完全委外加工模式下，你公司较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核心竞争力； 

（4）结合成本构成、成本归集方式、产品定价机制、不同客户

类型收入贡献占比等，说明你公司毛利率增长的原因； 

（5）说明你公司主要研发成果、主要研发人员工作及专业背景、

发明专利数量及类型等，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专利权属纠纷。 

 

2、关于主要客户业务模式 

你公司 2024年半年报中未披露主要客户相关信息。根据 2023 年

年报，你公司对前五大客户销售实现收入共 6,490.47万元，占营业收

入总额的 34.15%。其中第二大客户广州光沅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

2019年，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，公开信息显示，该客户参保人数与人

员规模均为 0。你公司第四大客户为浙江省国际贸易物流有限公司，

根据前期挂牌审核问询回复，该客户为贸易商，业务主要以进出口贸

易业务为主，贸易业务收入占比达 95%。 

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列示 2024 年上半年及上年同期前十大客户销售金额及占

比、开始合作时间、客户主营业务、注册资本，说明前十大客户复购

率，并说明主要客户存在成立时间短、注册规模小等情形的合理性，

销售规模与客户主营业务及生产经营规模是否匹配； 

（2）说明主要客户中贸易商数量、销售收入金额及占比、主要

贸易商的基本信息及地域分布，结合销售合同中有关控制权转移、退

换货政策等条款，说明你公司对贸易商的销售是否均为买断式销售，

是否存在返利情形； 

（3）说明主要客户下游终端客户类型、地域分布、所属行业、

产品用途，是否存在终端客户指定采购情形，你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

控股股东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主体是否与终端客户存在直

接或间接资金往来。 

 

3、关于业绩大幅增长 

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,568.13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

长 26.71%，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,001.11 万元，较上

年同期增长 47.97%。截至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

1,901.11 万元，较期初增长 1,002.42万元，你公司解释应收账款的增

长主要系对经常合作的客户放宽信用期所致。 

报告期内，你公司提供云平台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208.75 万元，较

上年同期增长 136.33%。云平台服务收入确认方式包括时段法和时点



法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报告期内执行订单金额、出货量、运输费等与上年同

期的对比情况，说明业绩增长趋势与相关非财务数据变动趋势是否一

致，并结合下游客户需求、产品技术含量、市场竞争情况等，说明业

绩大幅增长的合理性；说明改变信用政策后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，

是否存在逾期未收回情形； 

（2）说明云平台服务的主要服务内容、客户类型、成本构成，

结合客户数量、订单金额，说明提供云平台服务实现收入较上年同期

大幅增长的原因；并结合不同类型云平台服务的收入确认条件、价款

结算方式、相关服务的不可替代程度等，说明存在不同收入确认方式

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 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24 年 11 月 15 日前将有关

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

券商；如披露内容存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

2024年 11 月 1 日 


